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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0411街区HD00-0411-0055、0058、0064、0072地块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地面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海开颐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拟开发建设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0411街区HD00-0411-0055、0058、0064、0072地块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地面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各地块详细情况如下：

估价对象1为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0411街区HD00-0411-0055地块商业服务用地、地面公共交通场站用地。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49229号]，估价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20510.68平方米。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4规自（海）综审字0044号]及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81552.06平方米（不含人防规划建筑面积），其中商业用房9605.50平方米，商业（酒店）用房20927.11平方米，商业（办公）用房13346.17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11204.28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房26469.00平方米。详细面积清单见附表。
估价对象2为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0411街区HD00-0411-0058地块二类城镇住宅用地。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49227号]，估价对象2土地面积为21822.21平方米。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4规自（海）综审字0044号]及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72618.102平方米（不含人防规划建筑面积），其中住宅用房47623.45平方米，地下仓储用房3496.29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15515.51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房5020.87平方米，公共配套用房961.98平方米。详细面积清单见附表。
估价对象3为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0411街区HD00-0411-0064地块商业服务用地。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49226号]，估价对象3土地面积为24180.67平方米。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4规自（海）综审字0044号]及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07852.3平方米（不含人防规划建筑面积），其中商业用房26583.69平方米，商业（酒店）用房49926.21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13842.48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房17499.92平方米。详细面积清单见附表。
估价对象4为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0411街区HD00-0411-0072地块二类城镇住宅用地。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顺不动产权第0049228号]，估价对象4土地面积为23016.24平方米。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4规自（海）综审字0044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74854.228平方米（不含人防规划建筑面积），其中住宅用房50233.47平方米，地下仓储用房1544.06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17008.37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房5140.91平方米，公共配套用房927.42平方米。详细面积清单见附表。
估价目的：北京海开颐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拟使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0411街区HD00-0411-0055、0058、0064、0072地块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地面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抵押担保物，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办理贷款手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值。

估价期日：2024年11月20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49226、0049229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商业服务用地。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4规自（海）综审字0044号]及附图，估价对象1、3规划用途为商业、地下车库，上述用途符合《不动产权证书》证载地类范围。本次评估估价对象1、3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商业、地下车库。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49227、0049228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4规自（海）综审字0044号]及附图，估价对象2、4规划用途为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上述用途符合《不动产权证书》证载地类范围。本次评估估价对象2、4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商业、地下车库。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临时“三通”、宗地内场地自然平整。根据《开发建设补偿协议》，该项目宗地由土地一级开发主体提供宗地红线外“五通一平”（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宗地红线内场地自然平整。故，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自然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49229号]，估价对象1土地面积为20510.68平方米。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4规自（海）综审字0044号]及附图，估价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为81552.06平方米（不含人防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49227号]，估价对象2土地面积为21822.21平方米。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4规自（海）综审字0044号]及附图，估价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为72618.102平方米（不含人防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49226号]，估价对象3土地面积为24180.67平方米。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4规自（海）综审字0044号]及附图，估价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为107852.3平方米（不含人防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49228号]，估价对象4土地面积为23016.24平方米。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4规自（海）综审字0044号]及附图，估价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为74854.228平方米（不含人防规划建筑面积）。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顺不动产权第0049226-
0049229号]证载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商业服务用地、地面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土地终止日期为住宅2094年6月5日、商业2064年6月5日。截至估价期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5年、商业39.5年。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仓储、地下车库，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4B000433]及附件，出让年限商业用途40年、地下车库用途为50年。结合估价对象土地出让起始日期确定土地终止日期为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2074年6月5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9.8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5年、商业39.5、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9.5年。

5.地价内涵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24年11月20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宗地红线内场地自然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公交、商业、地下车库，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5年、商业39.5、公交、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9.5年假定未设定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土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已存在的依法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如：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24年11月20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抵押价值/万元

	
	
	
	
	批准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北京海开颐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10108103001GB00789W00000000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0411街区HD00-0411-0055地块商业服务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49229号
	商业服务用地、地面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
	商业、公交、地下车库
	2.5
	——
	2.5
	宗地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宗地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商业39.5、公交、地下车库49.5
	20510.68
	81552.06
	29568
	7436
	60645
	58628

	北京海开颐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10108103001GB00790W00000000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0411街区HD00-0411-0058地块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49227号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
	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
	2.2
	——
	2.2
	宗地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宗地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宅69.5、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9.5
	21822.21
	72618.102
	129061
	38784
	281639
	278672

	北京海开颐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10108103001GB00792W00000000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0411街区HD00-0411-0064地块商业服务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49226号
	商业服务用地
	——
	商业、地下车库
	3
	——
	3
	宗地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宗地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商业39.5、地下车库49.5
	24180.67
	107852.3
	46677
	10465
	112867
	109647

	北京海开颐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10108103001GB00791W00000000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0411街区HD00-0411-0072地块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49228号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
	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
	2.2
	——
	2.2
	宗地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宗地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宅69.5、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9.5
	23016.24
	74854.228
	128819
	39609
	296493
	293771

	合计
	89529.8
	336876.69
	——
	——
	751644
	740718

	币种：人民币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顺不动产权第0049226-0049229号]复印件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不存在查封、租赁、地役权等其他权利限制。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自然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自然平整。

3.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4B000433]及附件、《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4规自（海）综审字0044号]及附图。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查阅中指数据，估价对象项目中建设的商品房销售均价不得高于93000元/平方米。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顺不动产权第0049226-0049229号]复印件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
（2）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4B000433]及附件以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估价期日，不动产权利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印花税。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4规自（海）综审字0044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新增地下经营性规划建筑面积73917.4平方米（其中地下商业11306.41平方米、地下仓储5040.35平方米、地下车库57570.64平方米）。根据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约定的计算标准，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为10926万元。上述应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金额仅为测算值，最终应补缴的金额应以土地管理部门的审定结果为准。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10926万元。

5. 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之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顺不动产权第0049226-0049229号]原件进行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顺不动产权第0049226-0049229号]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6本《评估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5日

附件：测算过程

※0055地块：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0055地块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HD00-0403-004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HD00-0403-009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HD00-0403-001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北京市海淀区
	系数
	北京市海淀区
	系数
	北京市海淀区
	系数
	北京市海淀区
	系数

	成交价格（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待估
	20677
	20691
	20797

	交易时间
	2024-11-20            
	100
	2024-07-25
	100
	2024-02-22
	100
	2022-09-23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商业、公交
	100
	商业、办公
	109
	商业、办公
	109
	商业、办公
	109

	土地使用年限（年）
	39.5、49.5
	100
	40、50
	100
	40、50
	100
	40、50
	100

	容积率
	2.5
	100
	2.2
	100
	2.2
	100
	2.2
	100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7
	一般
	97
	一般
	97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20510.68
	100
	49900.54
	101
	32733.22
	100
	29506.55
	100

	
	宗地形状
	规则
	100
	较规则
	98
	较规则
	98
	较规则
	98

	
	宗地开发程度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9
	100/
	109
	100/
	109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97
	100/
	97
	100/
	97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1
	100/
	100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98
	100/
	98
	100/
	98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20677
	20691
	20797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9758 
	19969 
	20071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9758+19969+20071）÷3＝19933（元/平方米）
1.地上部分
地上土地价格

＝地上楼面单价×地上规划建筑面积

＝19933×41896.34÷10000

＝83512（万元）

2.地下部分
依据目前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通用范本中对于规划条件变更、涉及新增地下经营性用房的政府土地收益补交标准，地下经营性用房需按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中所列地下空间修正系数再乘以政府土地出让收益系数计算。
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如下：

	地下空间用途
	适用基准地价
	楼层
	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一至二级
	三至七级
	八至十二级

	地下商业
	商业类
	地下第1层
	0.7
	0.6
	0.5

	
	
	地下第2层
	0.4
	0.3
	0.2

	
	
	地下第3层及以下各层
	0.3
	0.25
	0.2

	地下办公
	办公类
	—
	0.3
	0.25
	0.2

	地下仓储（及其他）
	地上主用途
	—
	0.3
	0.25
	0.2

	地下车库
	地上主用途
	—
	0.2
	0.15
	0.1


估价对象地下计政府出让收益的部分为商业、地下车库，分别对应地下空间用途以及土地级别的地下空间修正系数为0.6、0.15，地下商业规划建筑面积为1982.44平方米，位于地下1层，地下车库规划建筑面积为11204.28平方米。则有：
地下经营性用房土地价格
＝地上楼面单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25%×规划建筑面积
＝19933×0.6×0.25×1982.44÷10000+19933×0.15×0.25×11204.28÷10000

＝1430（万元）
3.估价对象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
＝地上土地价格+地下经营性用房土地价格
＝83512+1430
＝84942（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采用不动产收益法法求取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054
	a+b+c

	（A）
	租金收入
	2051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6.5

	
	
	
	
	面积（㎡）
	9605.5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收入
	3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954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7265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6649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5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9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28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13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B）
	管理费用
	10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5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1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22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3V建
	
	利息（%）
	3.10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132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8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8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954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421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342.9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107.4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234.4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07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分摊土地面积（㎡）
	3576.69

	（B）
	维修费
	47.7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0.5

	（C）
	保险费
	9.55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

	（D）
	管理费用
	20.5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633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24166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37.56

	
	
	
	
	年增长比率(g)
	0%

	F
	单价(元/平方米)
	25159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887.13


注：(a) 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20510.68×9605.50÷55083.06＝3576.69; (b)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c)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商业用途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9.56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估价对象建设期为2年，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7.56年）扣减续建工期（2年）计算。

（2）采用不动产收益法求取商业（酒店）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786
	a+b+c

	（A）
	租金收入
	3781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5.5

	
	
	
	
	面积（㎡）
	20927.11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收入
	5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20279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15832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14487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5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3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62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29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B）
	管理费用
	23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5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1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49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3V建
	
	利息（%）
	3.10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241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5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027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792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632.5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198.0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432.11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2.34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分摊土地面积（㎡）
	7792.4

	（B）
	维修费
	101.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0.5

	（C）
	保险费
	20.28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

	（D）
	管理费用
	37.8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994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44307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37.56

	
	
	
	
	年增长比率(g)
	0%

	F
	单价(元/平方米)
	21172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0927.11


注：(a) 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20510.68×20927.11÷55083.06＝7792.4; (b)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c)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商业用途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9.56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估价对象建设期为2年，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7.56年）扣减续建工期（2年）计算。

（3）采用不动产收益法求取商业（办公）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634
	a+b+c

	（A）
	租金收入
	2631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6

	
	
	
	
	面积（㎡）
	13346.17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收入
	3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1293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10095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923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5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7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39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18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B）
	管理费用
	15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5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1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31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3V建
	
	利息（%）
	3.10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153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5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293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54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439.99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137.8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300.69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49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分摊土地面积（㎡）
	4969.57

	（B）
	维修费
	64.6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0.5

	（C）
	保险费
	12.9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

	（D）
	管理费用
	26.3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090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3092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37.56

	
	
	
	
	年增长比率(g)
	0%

	F
	单价(元/平方米)
	23174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3346.17


注：(a) 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20510.68×13346.17÷55083.06＝4969.57; (b)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c)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商业用途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9.56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估价对象建设期为2年，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7.56年）扣减续建工期（2年）计算。

（4）采用不动产收益法求取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1地下非人防车库个数为184个。

	序号
	项目
	数额

（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19
	a+b+c

	（A）
	租金收入
	119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个·月）
	600

	
	
	
	
	个数（个）
	184

	
	
	
	
	月数（月）
	12

	
	
	
	
	空置率（%）
	10

	B
	建筑物现值
	855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7300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6636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4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9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33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13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B）
	管理费用
	110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5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1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23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3V建
	
	利息（%）
	3.10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37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05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855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47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21.08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6.2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13.6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25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分摊土地面积（㎡）
	4172.01

	（B）
	维修费
	17.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0.2

	（C）
	保险费
	8.55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

	（D）
	管理费用
	0.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72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129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0%

	
	
	
	
	收益年期(n)
	47.57

	
	
	
	
	年增长比率(g)
	0%

	F
	单价(元/平方米)
	1159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1204.28


注：(a) 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20510.68×11204.28÷55083.06＝4172.01; (b)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c)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商业用途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9.57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估价对象建设期为2年，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7.57年）扣减续建工期（2年）计算。

（5）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24166+44307+30929+1299＝100701（万元）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00701
	——
	——
	——
	

	2
	开发成本
	50393+0.0938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40491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37010 

	
	
	——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110
	——
	——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
	——
	——
	非住宅不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631
	81552.06
	200
	——
	

	5）
	相关税费
	740
	——
	——
	2%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0
	81552.06
	0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631
	81552.06
	200
	——
	

	（4）
	管理费用
	632
	——
	——
	1.5%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007
	——
	——
	1%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P土
	——
	——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357+0.0648P土
	——
	——
	3.1%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648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357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5275
	——
	——
	5.5%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5689+0.1338P土
	——
	——
	13%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338P土
	——
	——
	——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5689
	——
	——
	——
	

	4 .土地价格
	36347
	——
	——
	——
	1-2-3


三、估价结果确定

	估价对象1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0055地块
	市场比较法
	84942
	50%
	60645

	
	剩余法
	36347
	50%
	


※0058地块：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0058地块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H地块HD00-0401-0120、0132、0162地块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部中关村翠湖科技园B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HD00-030
5-0024地块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HD00-0403街区永丰产业基地(新)F2地块HD00-0403-0013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北京市海淀区
	系数
	北京市海淀区
	系数
	北京市海淀区
	系数
	北京市海淀区
	系数

	成交价格（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待估
	57910
	63464
	58509

	交易时间
	2024-11-20
	100
	2024-07-25
	100
	2024-02-22
	100
	2022-09-23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9.99
	100
	70
	100
	70
	100
	70
	100

	容积率
	2.2
	100
	2
	100
	1.8
	102
	1.5
	102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7
	一般
	97
	一般
	97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21822.21
	100
	85584.57
	103
	25268.17
	100
	47827.06
	101

	
	宗地形状
	规则
	100
	较规则
	98
	规则
	100
	较规则
	98

	
	宗地开发程度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2
	100/
	102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97
	100/
	97
	100/
	97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3
	100/
	100
	100/
	101

	
	宗地形状
	100/
	98
	100/
	100
	100/
	98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57910
	63464
	58509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59145 
	64144 
	59745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59145+64144+59745）÷3＝61011（元/平方米）
1.地上部分
地上土地价格

＝地上楼面单价×地上规划建筑面积

＝61011×47723.86÷10000

＝291168（万元）

2.地下部分
估价对象地下计政府出让收益的部分为地下物业、地下仓储、地下车库。则有：
地下经营性用房土地价格
＝地上楼面单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25%×规划建筑面积
＝61011×0.25×0.25×50.46÷10000+61011×0.25×0.25×3496.29÷10000+61011×0.15×0.25×15515.51÷10000

＝4902（万元）
3.估价对象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
＝地上土地价格+地下经营性用房土地价格
＝291168 +4902
＝296070（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住宅开发完成后价值

表5：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2
	案例G
	案例H
	案例I

	
	——
	栖海澐颂
	中海富华里
	学府壹号院

	交易时间
	2024年11月
	100
	2024-11 
	100
	2024-11 
	100
	2024-11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2.2
	100
	2.4
	100
	2.4
	100
	1.6
	102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7
	一般
	97
	一般
	97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个别因素
	项目类型
	小高层
	100
	小高层
	100
	小高层
	100
	多层
	102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内部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毛坯
	97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
	81245
	83476
	8998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85478


	83758
	86058
	86617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比较价格＝（83758+86058+86617）÷3＝85478（元/㎡）

比较价值＝85478×47623.45÷10000＝407076（万元）

（2）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地下仓储开发完成后价值

表6：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2
	案例J
	案例K
	案例L

	
	——
	幸福里润园
	中海汇德里
	中海富华里

	交易时间
	2024年11月
	100
	2024-11 
	100
	2024-11 
	100
	2024-11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仓储
	100
	仓储
	100
	仓储
	100
	仓储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区域因素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7
	一般
	97
	一般
	97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楼层
	地下
	100
	地下
	100
	地下
	100
	地下
	100

	个别因素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有无电梯
	有
	100
	有
	100
	有
	100
	有
	100

	
	是否封闭
	是
	100
	是
	100
	是
	100
	是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
	22090
	22040
	21798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2656



	22773
	22722
	22472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地下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比较价格＝（22773+22722+22472）÷3＝22656（元/㎡）

比较价值＝22656×3496.29÷10000＝7921（万元）
（3）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地下车库开发完成后价值
表7：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2
	案例M
	案例N
	案例O

	
	——
	幸福里润园
	海淀幸福里

	中海富华里

	交易时间
	2024年11月
	100
	2024-11 
	100
	2024-11 
	100
	2024-11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车库
	100
	车库
	100
	车库
	100
	车库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区域因素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7
	一般
	97
	一般
	97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楼层
	地下
	100
	地下
	100
	地下
	100
	地下
	100

	个别因素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停车位面积
	52.42
	100
	32.72
	99
	28.15
	99
	34.66
	99

	
	车位类型
	平面车位
	100
	平面车位
	100
	平面车位
	100
	平面车位
	100

	
	是否直接入户
	否
	100
	否
	100
	否
	100
	否
	100

	成交单价（元/个）
	——
	342989
	335547
	328719

	比较价格（元/个）
	349632



	357169
	349419
	342309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比较价格＝（357169+349419
+342309）÷3＝349632（元/个）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1地下非人防车库个数为296个，则有：

比较价值＝349632×296÷10000＝10349（万元）
（4）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407076+7921+10349＝425346（万元）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425346
	——
	——
	——
	

	2
	开发成本
	76285+0.1106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43667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39388 
	
	
	——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182
	——
	——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857
	——
	——
	3%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452
	72618.10
	200
	——
	

	5）
	相关税费
	788 
	——
	——
	2%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0
	72618.10
	0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262
	72618.10
	——
	——
	

	1）
	住宅
	762
	47623.45 
	160
	
	

	2）
	非住宅
	500
	24994.65 
	200
	
	

	（4）
	管理费用
	674
	——
	——
	1.5%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6380
	——
	——
	1.5%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P土
	——
	——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2022+0.0816P土
	——
	——
	3.10%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816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2022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22280
	——
	——
	5.5%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8317+0.1646P土
	——
	——
	16%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646P土
	——
	——
	——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8317
	——
	——
	——
	

	4 .土地价格
	267208
	——
	——
	——
	1-2-3


三、估价结果确定

	估价对象2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0058地块
	市场比较法
	296070
	50%
	281639

	
	剩余法
	267208
	50%
	


※0064地块：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8：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0064地块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HD00-0403-004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HD00-0403-009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HD00-0403-001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北京市海淀区
	系数
	北京市海淀区
	系数
	北京市海淀区
	系数
	北京市海淀区
	系数

	成交价格（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待估
	20677
	20691
	20797

	交易时间
	2024-11-20            
	100
	2024-07-25
	100
	2024-02-22
	100
	2022-09-23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办公
	98
	商业、办公
	98
	商业、办公
	98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
	100
	40、50
	100
	40、50
	100
	40、50
	100

	容积率
	3
	100
	2.2
	102
	2.2
	102
	2.2
	102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7
	一般
	97
	一般
	97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24180.67
	100
	49900.54
	101
	32733.22
	100
	29506.55
	100

	
	宗地形状
	规则
	100
	较规则
	98
	较规则
	98
	较规则
	98

	
	宗地开发程度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9：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98
	100/
	98
	100/
	98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97
	100/
	97
	100/
	97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1
	100/
	100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98
	100/
	98
	100/
	98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20677
	20691
	20797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1545 
	21775 
	21887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21545+21775+21887）÷3＝21736（元/平方米）
1.地上部分
地上土地价格

＝地上楼面单价×地上规划建筑面积

＝21736×67185.93÷10000

＝146035（万元）

2.地下部分
估价对象地下计政府出让收益的部分为商业、地下车库。则有：
地下经营性用房土地价格
＝地上楼面单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25%×规划建筑面积
＝21736×0.6×0.25×9323.97÷10000+21736×0.15×0.25×13842.48÷10000

＝4168（万元）
3.估价对象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
＝地上土地价格+地下经营性用房土地价格
＝146035+4168
＝150203（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采用不动产收益法法求取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5509
	a+b+c

	（A）
	租金收入
	5502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6.3

	
	
	
	
	面积（㎡）
	26583.69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收入
	7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2201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16755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15352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5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6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63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30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B）
	管理费用
	25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5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1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52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3V建
	
	利息（%）
	3.10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306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8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8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201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10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919.13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288.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628.8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2.13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分摊土地面积（㎡）
	7114.5

	（B）
	维修费
	110.0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0.5

	（C）
	保险费
	22.01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

	（D）
	管理费用
	55.09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4403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6515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37.56

	
	
	
	
	年增长比率(g)
	0%

	F
	单价(元/平方米)
	24511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6583.69


注：(a) 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24180.67×26583.69÷90352.38＝7114.5; (b)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c)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商业用途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9.56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估价对象建设期为2年，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7.56年）扣减续建工期（2年）计算。

（2）采用不动产收益法求取商业（酒店）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9031
	a+b+c

	（A）
	租金收入
	9020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5.5

	
	
	
	
	面积（㎡）
	49926.21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收入
	1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4030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31465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2883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5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6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19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57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B）
	管理费用
	472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5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1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99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3V建
	
	利息（%）
	3.10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479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5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4030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84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507.35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472.4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1030.86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4.01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分摊土地面积（㎡）
	13361.56

	（B）
	维修费
	201.5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0.5

	（C）
	保险费
	40.31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

	（D）
	管理费用
	90.3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7191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106418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37.56

	
	
	
	
	年增长比率(g)
	0%

	F
	单价(元/平方米)
	21315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9926.21


注：(a) 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24180.67×49926.21÷90352.38＝13361.56; (b)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c)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商业用途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9.56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估价对象建设期为2年，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7.56年）扣减续建工期（2年）计算。

（3）采用不动产收益法求取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1地下非人防车库个数为208个，则有：
	序号
	项目
	数额

（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35
	a+b+c

	（A）
	租金收入
	135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个·月）
	600

	
	
	
	
	个数（个）
	208

	
	
	
	
	月数（月）
	12

	
	
	
	
	空置率（%）
	10

	B
	建筑物现值
	851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7269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6609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4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9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33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13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B）
	管理费用
	10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5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1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22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3V建
	
	利息（%）
	3.10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36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05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851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5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23.61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7.0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15.43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11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分摊土地面积（㎡）
	3704.61

	（B）
	维修费
	17.0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0.2

	（C）
	保险费
	8.51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

	（D）
	管理费用
	0.6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8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1533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0%

	
	
	
	
	收益年期(n)
	47.57

	
	
	
	
	年增长比率(g)
	0%

	F
	单价(元/平方米)
	1107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3842.48


注：(a) 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24180.67×13842.48÷90352.38＝3704.61; (b)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c)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商业用途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9.57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估价对象建设期为2年，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7.57年）扣减续建工期（2年）计算。

（4）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65159+106418+1533＝173110（万元）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73110
	——
	——
	——
	

	2
	开发成本
	71178+0.0938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55489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50792
	
	
	——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524
	——
	——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
	——
	——
	非住宅不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157
	107852.30
	200
	——
	

	5）
	相关税费
	1016
	——
	——
	2%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0
	107852.30
	0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2157
	107852.30
	200
	——
	

	（4）
	管理费用
	865
	——
	——
	1.5%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731
	——
	——
	1%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P土
	——
	——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868+0.0648P土
	——
	——
	3.1%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648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868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9068
	——
	——
	5.5%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8434+0.1441P土
	——
	——
	14%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441P土
	——
	——
	——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8434
	——
	——
	——
	

	4 .土地价格
	75530
	——
	——
	——
	1-2-3


三、估价结果确定

	估价对象3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0064地块
	市场比较法
	150203
	50%
	112867

	
	剩余法
	75530
	50%
	


※0072地块：

估价对象0058地块与0072相邻，用途相同，规划建设内容相同，仅地下车库数量有所不同，测算原理同0058地块，测算结果详见下表： 

0015地块：

	估价对象2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0072地块
	市场比较法
	311572
	50%
	296493

	
	剩余法
	281413
	50%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0411街区HD00-0411-0055、0058、0064、0072地块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地面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值预评估





估价委托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土地估价师：


郑燚、吴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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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分别设定


�公交场站用地要有相应设定，只不过我们没计算收益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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